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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楊媚帆
電話：(08)7320415#3681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a25196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615246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4724736_11261524600_1_4724736_11261524600_1.docx、

4724736_11261524600_1_4724736_11261524600_2.docx、
4724736_11261524600_1_4724736_11261524600_3.docx、
4724736_11261524600_1_4724736_11261524600_4.docx)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彩色盤教育基金會「潘耀展紀念獎學金」申

請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彩色盤教育基金會112年10月3日財彩基聯字

第11210030000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申請對象：設籍於枋山鄉、牡丹鄉、獅子鄉、車城鄉、滿

州鄉、恆春鎮者，且於恆春半島之國中小及高中職就學學

生。

三、申請期間與方式：採郵件報名方式，請於112年10月31日

前，將相關資料郵寄至900屏東市林森路58-1號，『財團法

人彩色盤教育基金會』收。

四、對本案有任何疑問，請電洽08-7323204或E-mail至

a0938823362@gmail.com詢問。

五、檢附「潘耀展獎助學金計畫」、「團體推薦表」、「個人

佐證資料表」、「自傳」等資料各1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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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屏東縣立獅子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牡丹國民中學、
屏東縣立滿州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車城國民中學、屏東
縣滿州鄉長樂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滿州鄉滿州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滿州鄉永港國民小
學、屏東縣恆春鎮山海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大
平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水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民小學、屏東縣
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大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車城鄉車城國民小
學、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枋山鄉加祿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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